附件2
 
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
评价标准（试行）
一、选树名称
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
二、选树范围
全省范围内从事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劳动用工服务、薪酬分配指导、劳动纠纷调解、心理疏导等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在本地区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组织。
三、评价标准
（一）政治立场坚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决策部署。
（二）党建引领突出。坚持把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基层组织完善，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中尽职履责，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
（三）依法登记设立。组织机构及制度健全，功能完善、运转协调，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用工管理规范，依法建立或加入工会组织。
（四）模范遵纪守法。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规定，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五）立足社会公益。坚持公益性和服务性基本原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参与公共管理、开展公益活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六）业务素质过硬。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协调劳动关系从业人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劳动关系问题。
（七）工作实效明显。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劳动用工服务、薪酬分配指导、劳动纠纷调解、心理疏导等工作1年以上且成效明显。
四、退出机制
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将定期对已命名为“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的单位进行考核，实施动态管理。
成为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取消其“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称号，5年内不得再作为推荐对象入选：
(一)单位负责人犯罪被依法判处刑罚或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发生；
(二)发现评价材料弄虚作假；
(三)连续两年在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考核中不合格；
(四)连续两年未有实际从事协调劳动关系服务相关工作；
(五)其他不适宜再成为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的情形。
五、评价方法和程序 
（一）由各市三方按照本标准认真组织开展推荐工作，被推荐对象应如实填写《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推荐表》并附事迹材料一份（不少于1500字），逐级上报属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后，报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评审、公示、确定名单。
（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坚持严格执行推荐评价条件和程序，部门联合选树。
            

辽宁省金牌协调劳动关系社会组织推荐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工会负责人
	

	员工总数
	
	会员总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传真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事迹简介
	 
(请按照评价标准有关内容填写,如内容多,
可另附纸)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级三方
办公室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级三方办公室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三方办公室
评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成一式三份上报。
 
(标题)XX(全称)申报辽宁省金牌协调
劳动关系社会组织事迹材料(样式) 
内容提纲：
1.社会组织基本情况。
2.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规定情况，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建设情况，依法规范用工情况，依法推动工会组织建设情况。
3.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
4.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级三方会议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三方会议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